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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作为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意信息”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赛意

信息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意见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意信息”）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创业

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与宁波嘉铭浩春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铭浩春”）共同设立湖南湘江嘉丰合顺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旨在进一步建立与国内科技前沿企业的连接，

充分利用外部先进技术资源，增强公司在企业级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域的生态协同

效力，扩大公司在企业数字化及智能化领域的产业化布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嘉铭浩春总经理谭浩先生为公司监事，嘉铭浩春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本次与嘉

铭浩春共同出资设立投资基金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暨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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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宁波嘉铭浩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嘉铭浩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宁波嘉铭浩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316958362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尹七春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29 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 88、76 号 B 幢 1 层 671 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21691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尹七春 40万元 40% 

2 谭浩 37万元 37% 

3 宋谷 8万元 8% 

4 郑雁鹏 5万元 5% 

5 上海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万元 10% 

合计 100万元 100% 

嘉铭浩春自设立以来长期专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领域的投资，其

作为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涵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曾投资于

多家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信息技术企业，包括：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企业级全栈云 ICT 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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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网络安全及云安全产品厂商；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基于自主可控数据安全技术的数据库软件

的产品厂商； 

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家基于文本大数据服务的解决方案提供

商； 

北京米文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嵌入式 AI 边缘计算平台产品厂商。 

嘉铭浩春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与嘉铭浩春共同出资设立投资基金构成

关联交易。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嘉铭浩春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三、拟设立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湖南湘江嘉丰合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2、基金规模：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 

3、出资人及出资金额：普通合伙人出资 1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其他社会第三方出资不超过 10,900 万元人民币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型 

5、合伙期限：投资基金合伙期限为十年，经营期为五年，经营期从首期出

资认缴完成之日起算。首期出资认缴完成日起第一年至第三年为投资期，投资期

届满至投资基金的经营期限（包含延长期）届满为退出期。经营期（包括延长期，

如有）结束后，投资基金即进入清算。 

6、出资进度：投资基金第一期募集资金目标为人民币 1 亿元，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募集完成，其中，嘉铭浩春出资 100 万元人民币，并于投资基金设立（以

工商登记机关核发工商营业执照为准）且在托管银行完成银行账户开户手续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内缴纳。当首期募集达到 6,000 万元人民币资金时，投资基金即

开始运作。 

投资基金设立完成且嘉铭浩春完成首期募集 6,000 万元人民币资金后三十天

内，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各合伙人签发缴付出资通知书，合伙人根据通知书内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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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缴付出资。 缴付通知书中的具体出资时间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确定。 

后续募集期即投资基金设立之日起（以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为准）九个月届满

日止的期限。在后续募集期内，执行事务合伙人可自行决定向现有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或新的有限合伙人继续募集资金。但在后续募集完成后，投资基金认

缴出资总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 

7、管理费用：投资基金应向管理人支付的管理费金额为“管理费计算基数”

的 2%/年。投资期内，管理费计算基数为总认缴出资额；退出期内，管理费计算

基数调整为总认缴出资额扣减该收费期间起算之前已退出的项目投资的原始投

资成本。为避免歧义，清算期间内不支付管理费。 

8、决策机制：投资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投委

会由 5 名评审委员组成，其中，嘉铭浩春指定 4 名委员；赛意信息指定 1 名委员。 

对属于投委会决策的事项，应经过投委会全体委员表决后依据表决规则且表

决结果中须包括赛意信息指定的委员的同意意见方可通过。 

除上述委员外，嘉铭浩春将邀请 2-3 名有限合伙人委派的代表作为投委会观

察员。为免异议，投委会观察员对投委会决策事项不享有表决权。 

9、利润分配：投资基金的利润分配原则及顺序为：如投资基金的累计可分

配收入有投资收回时优先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直至有限合伙人均收回其全部实缴

出资额；如经过前述分配后仍有可分配的现金收入，则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普

通合伙人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额；剩余资金及日后回收资金均认定为投资基金收

益，待投资基金有收益时，并且该等收益低于投资基金调整后实缴出资总额的

30%时，则可分配收益的 80%由全体合伙人按其各自调整后实缴出资额占投资基

金调整后实缴出资总额的比例（“调整后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5%分配给普

通合伙人，余下 15%暂记在普通合伙人名下但留存在托管帐户内；若投资基金收

益已超过投资基金调整后实缴出资总额的 30%（含 30%）后，则可分配收益的

80%按照全体合伙人的调整后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20%分配给普

通合伙人；如投资基金的累计可分配收入大于或等于有限合伙企业调整后实缴出

资总额之 500%，则超过调整后实缴出资总额 500%以上的部分的 75%由全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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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人按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25%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10、投资范围和限制：投资基金的投资目标为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包括可

转债），从资本收益中为合伙人获取良好回报。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中国境内

除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科创板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届

时法律法规确认的上市板块挂牌交易之外的其他投资标的（包括但不限于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企业的股权投资等）。投资基金投资范围内的投

资标的应主要从事以下信息技术企业服务和业务领域： 

（1）算力（云计算、高性能计算、量子计算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

域芯片、基础设施、基础软件、服务及应用； 

（2）5G 催生、推动或加速的产品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R、3D 感知、边缘

计算、物联网等； 

（3）信息安全包括但不限于边界安全、云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安

全服务等； 

（4）智能制造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 

（5）基于 2B 的 Saas 应用软件或基于 Saas 软件的应用服务； 

（6）在金融、电信、医疗、政府、零售、物流、能源等垂直领域基于移动

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软件及服务； 

（7）其他面向企业服务市场的新技术应用和新服务模式。 

投资基金不得主动投资于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动产、二级市场公开交易

股票、开放或封闭式基金等。但是以下情形除外：被投资公司上市后，投资基金

所持被投资公司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 

未经三分之二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投资基金不得对同一被投资公司进行超过

投资基金认缴出资总额 30%的投资。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旨在进一步建立与国内科技前沿企业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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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外部先进技术资源，增强公司在企业级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域的生态协同

效力，扩大公司在企业数字化及智能化领域的产业化布局。 

公司坚持通过内生增长与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公司的收入与利润

规模，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本和优势

资源，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五、存在的风险 

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

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进度低于预期或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

险。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投资基金的合伙协议将按规定签署，具体

合作条款以正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公司将结合宏观经济政策，深入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方向，密切关注投资基

金的设立、管理、运营、标的筛选、投后管理等工作，降低投资风险。 

六、相关审议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

人民币与嘉铭浩春共同设立投资基金。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

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人

民币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符合公司长期

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

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参与

设立投资基金，有利于公司加大在企业级服务领域的布局，有利于公司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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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本次关

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一致同意该议案。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赛意信息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意见，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

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赛意信息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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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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